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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主旨：為協助本校學生藉工讀機會，以養成獨立自主精神，擴充學習生活

領域，並支援學校進行各種適合學生從事之工作，特訂本作業要點。 

二、工讀範圍：學校各單位依年度工讀預算及實際業務需要，自行決定工讀名

額。其工作範圍為文書行政、管理、校園整理或其他適當工作。工作以不

妨礙學生學業與身心發展為限，學校勞動服務及其他各項規定之服務，不

得視為工讀項目。 

三、工讀申請與資格認定：由各用人單位就各申請學生學業成績、操行成績及

各單位所需專長，自行審核，擇優遴選。 

四、經費：工讀金分為A、B兩類，說明如下： 

(一)A類工讀金經費來源為T類預算，由學校編列預算，專款專用，併同年

度預算經費分配至各單位執行。 

(二)B類工讀金經費來源為教育部競爭型經費、一般計畫或自籌收入。 

五、待遇及支給作業方式：工讀金依勞動部規定之給付標準支給。支領A、B兩

類工讀金之工讀生皆須至「計畫差勤及臨時工時登錄系統」登錄工時，後

續作業方式說明如下： 

(一)A類工讀金由用人單位審核後，單位承辦人於每月10日及25日前上工

讀助學金系統作業申報工讀金，並列印助學金核發印領清冊後送主計

室審核，交出納組辦理轉發事宜。用人單位務必按工讀生實際工讀時

數列報。若用人單位未於規定時間內送交工讀生資料，請各用人單位

併入下梯次核報。 

工讀生如擔任用人單位認定之專案或任務型工作，可酌予提高其工讀



金，最高支給為勞動部規定給付標準之2倍。 

(二)B類工讀金由用人單位計畫承辦人員隨時均可上領據系統報支，印出

支出憑證紙本，經單位主管核章後，送主計室審核，交出納組辦理轉

發事宜。支給標準依照一般計畫及自籌收入之規定辦理，如無相關規

定者，得參考A類工讀金之支給標準辦理。 

六、各用人單位應負責督導，並確實考核，落實工讀生管理。工讀生若有工作

表現不佳者，應予停用。 

七、本作業要點經校務基金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實施。 

 


